
 
 

附表一 
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一）  

                                                                                                年  月  日 

職 稱 

（註1） 
國籍或

註冊地 
姓名 

性別 

年齡 

(註2) 

選(就)任 

日 期 
任期 

初次選

任日期

(註3) 

選 任 時 

持有股份 
現    在 

持有股數 

配偶、未成

年子女現在

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持有股份 
主要經

（學）歷

（註4） 

目前兼任金融

控股公司及其

他公司之職務 

具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

其他主管、董事或監察人 

 

 

備註 

(註5)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註1：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並應填列下表一。 
註2：請列示實際年齡，並得採區間方式表達，如41~50歲或51~60歲。 
註3：填列首次擔任金融控股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時間，如有中斷情事，應附註說明。  
註4：與擔任目前職位相關之經歷，如於前揭期間曾於查核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或關係企業任職，應敘明其擔任之職稱及負責之職務。 
註5：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最高經理人）為同一人、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應說明其原因、合理性、必要性及因應措施(例如增加獨立董事席次，並應有過半

數董事未兼任員工或經理人等方式)之相關資訊。 

    表一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年  月  日 

法   人   股   東   名   稱（註1）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註2） 

  

註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填寫該法人股東名稱。 
註2：填寫該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名稱(其持股比率占前十名)及其持股比率。若其主要股東為法人者，應再填列下表二。 
註3：法人股東非屬公司組織者，前開應揭露之股東名稱及持股比率，即為出資者或捐助人(可參考司法院公告查詢)名稱及其

出資或捐助比率，捐助人已過世者，並加註「已歿」。 

表二：表一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年  月  日 

法   人   名   稱（註1）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註2） 

  

註1：如上表一主要股東屬法人者，應填寫該法人名稱。 
註2：填寫該法人之主要股東名稱(其持股比率占前十名)及其持股比率。 
註3：法人股東非屬公司組織者，前開應揭露之股東名稱及持股比率，即為出資者或捐助人(可參考司法院公告查詢)名稱及其

出資或捐助比率，捐助人已過世者，並加註「已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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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察人資料（二） 

一、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1) 獨立性情形(註2) 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家數 

 
 

   

 
 

   

 
 

   

二、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一)董事會多元化：敘明董事會之多元化政策、目標及達成情形。

多元化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董事遴選標準、董事會應具備之專業

資格與經驗、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組成情形或比例，並

就前揭政策敘明公司具體目標及其達成情形。若董事會任一性

別董事席次未達三分之一者，敘明原因及規劃提升董事性別多

元化採行之措施。 

  (二)董事會獨立性：敘明獨立董事人數及比重，並說明董事會具獨

立性，及附理由說明是否無證券交易法第26條之3規定第3項及

第4項規定情事，包括敘明董事間、監察人間或董事與監察人

間具有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之情形。 
                                                

註1：專業資格與經驗：敘明個別董事及監察人之專業資格與經驗，如屬審計委員會成員且

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者，應敘明其會計或財務背景及工作經歷，另說明是否未有公司

法第30條各款情事。 

註2：獨立董事應敘明符合獨立性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是否擔

任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利

用他人名義)持有公司股份數及比重；是否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關係公司(參考公開發

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條第1項5~8款規定)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最近2年提供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所取得之報酬金

額。 

註3：揭露方式請參閱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網站之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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